
招租公告

1、出租标的：苏州市三香路 120 号(公安编号 309 号)部分房屋的沿街门面。房

屋位于东侧一楼，建筑面积为:1364m²。

2、用途：商业。

3、出租年限：3年，租金价格 3年不变。

4、租金支付：先付后租，季付或年付。

5、承租人注意事项：

（1）承租人应充分了解出租房屋现状，出租房屋现状对其承租后经营使用的任

意影响应在签订合同前提出。因出租房屋在出租前存在的事项影响承租人经营使

用的，相关后果由承租人自行承担。承租人自行办理营业执照、消防相关手续及

证件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执照及许可证，本公司不予协助办理，相关后果由承

租人自行承担。

（2）出租房屋禁止用于非法活动，并不可存放易燃易爆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

品。承租人禁止超范围违规经营，严禁“三合一”、“多合一”经营，严禁违规住

宿，禁止擅自转租。禁止事项一经查实，本公司有权立即终止合同，并要求承租

人承担违约责任。

（3）本套房屋需整体出租，不得分割转租。承租人在租赁期内对房屋不可做结

构上的改造和破坏，不可以各种借口转租给他人，一经查实，即可取消其资格，

并终止合同。承租人对出租房屋自行清场，本公司申明不承担清场的责任和费用。

6、本套房屋出租需按照国有资产公开招租流程进行办理。

7、联系人及电话：薛先生，0512-657221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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